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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确保设立的区域指导小组受权考虑和提出一个有助于充分推动所需的

多部门参与的更合适的管治结构，并由区域部长级会议审议后予以通过； 

(e) 向经社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5 月 1 日 

决议 69/16 

亚洲及太平洋指导国家能力建设的人口和社会统计核心数据集
13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承认经社会在通过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区

域共同繁荣中的作用， 

 认识到在政策上对人口亚群以及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关注日益提高， 

 强调及时、可靠和可比的人口和社会统计对于支持循证决策、衡量社会进步

以及评估实现国家和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成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对本区域许多国家统计系统的现有能力未能满足及时、可靠和可比的人口和

社会统计的需要，表示关切， 

 感谢统计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决心着手缩小国家能力方面的差距，其目标是确

保到 2020 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按议定的基本范围提供人口、

经济、社会和环境统计数据，
135
 

 认识到除国家统计局外的许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人口和社会统计数据的

编制、传播和使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认识到加强有关人口和社会统

计的国家统计能力需要所有相关的编制者和使用者作出承诺并共同努力， 

 审议了并注意到统计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
136
 

 1. 核准统计委员会的建议，使用人口和社会统计核心数据集
137
  作为

国家能力建设的区域指南，以集中国家努力、协调区域合作、并争取所有相关合

作伙伴的支持； 

 2. 建议各成员和准成员酌情使用人口和社会统计核心数据集，以此作

为国家统计系统发展的框架和指南。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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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第三章第 192-210 段。
 

135 
 E/ESCAP/67/12。 

136 
 E/ESCAP/69/13。 

137
  E/ESCAP/CST(3)/5/Add.1。 


